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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信信发〔2021〕186号

关于遴选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重点企业、优秀产品（服务）、示范街道（乡镇）和创新基地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民政局、卫健委：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品”行动实施方案》，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和内需潜力，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卫健委决定组织开展第三批智慧健康养老重点企业、优秀产品（服务）、示范街道（乡镇）和创新基地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内容
（一）智慧健康养老重点企业、优秀产品（服务）
重点企业申报主体为智慧健康养老领域的产品制造企业、服务企业、软件企业、系统集成企业等。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包括健康养老管理类可穿戴设备、便携式健康养老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养老检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包括慢性病管理、居家健康养老、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健康咨询、生活照护、养老机构信息化等。具体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企业应为江苏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注册时间不少于1年。拥有所申请产品的自主品牌或品牌合法使用权，同一品牌同一产品只能由一家企业申请。具有完善的产品销售网络、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
2．产品生产企业2020年度智慧养老相关业务收入不低于400万元或产品投放数量不低于4000台。服务提供企业2020年度智慧养老相关业务收入不低于300万元或累计服务人数不少于2000人次。
3．产品应为具有技术先进性的量产的定型产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并已大规模应用；服务应为市场已推广的成熟服务。
（二）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乡镇）
示范街道（乡镇）以街道或乡镇为申报主体，可联合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机构共同申报，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已投入不少于500万元的资金，建设形成具有特色服务内容、贴近地区发展实际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2．采用不少于5类智慧健康养老产品或5类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为不少于5000人提供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3．具备灵活的服务扩展能力，可为辖区内所有居民提供服务接入。
4．具备长期运营能力，有持续运营和盈利的创新模式，具有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丰富服务内容的发展规划，研制了服务标准。
（三）智慧健康养老创新基地
创新基地的申报主体为地级或县级行政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备较好的智慧健康养老应用条件和产业基础。
2．具备相关政策配套和资金支持。
3．集聚了一批从事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制造和应用服务的骨干企业，并在本区域内开展了应用示范。
4．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已经在整个区域内得到规模化应用，已建设或同时申报了至少2个国家级或省级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乡镇），研制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的基地标准、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
二、组织实施
1．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卫健委负责组织智慧健康养老领域全省重点企业、优秀产品服务、示范街道（乡镇）和创新基地的申报评选工作。各设区市工信局会同民政局、卫健委组织辖区内相关企业进行申报。
2．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街道（乡镇）、县级行政区按要求填写申报书，向各地市工信部门提交申报材料。
3．省工信厅将会同省民政厅、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汇总、评审，研究确定我省智慧健康养老领域重点企业、优秀产品服务、示范街道（乡镇）和创新基地，择期予以公开发布。
三、管理和激励措施
1．入选企业应保障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的生产、市场供应和售后服务，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把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关，努力树立行业标杆。
2．入选的优秀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和服务应接受社会监督以及有关部门开展的质量监督。监督中发现的质量等问题一经核实，取消相关产品（服务）及企业的入选资格。
3．省工信厅在工业和信息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中优先支持入选智慧健康养老的重点企业、示范街道（乡镇）、创新基地，各地民政、卫健部门在智慧健康养老相关项目的采购选型中优先支持入选产品及服务。
4．加大对入选企业、产品（服务）、示范街道（乡镇）和创新基地的宣传推介力度，利用相关部门官网、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召开发布会、行业论坛等，扩大入围产品（服务）的影响力。
四、材料报送
请各设区市工信局于2021年5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份）报送至省工信厅信息化发展处，电子版（word格式）请发送至邮箱：jseic_xxhb@126.com。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908室，邮编：210008，联系人：吴瑜，电话：025-82288067。
附件：1．智慧健康养老申报书（重点企业、优秀产品
         和服务）
2．智慧健康养老申报书（示范街道（乡镇））
3．智慧健康养老申报书（创新基地）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民政厅
江苏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2021年4月26日
江苏省工信厅办公室                2021年4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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